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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教育部“国培计划”专家刘学兵指出，各学校应对后
疫情时代教育新形势的有效措施为构建“基于泛在学习的智慧课
堂”，即在保留传统线下教学指导、约束作用的基础上发挥线
上学习开放性、泛在性、移动性与自主性的优势，在教学资
源、教学方式、教学评价等方面实现线上与线下教学的对接，
进而高效率完成教学目标。在此观念的指引下，笔者结合长期
教学实践提出一种以课前线上预习为前提、以课中智慧交互为核
心、以课后自主探究为延伸的应用法学“双线混融”教学模
式，以此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、促成终身学习意识、凝练核
心素养。

1  课前在线预习：明确任务，记录问题，检验成果
在疫情防控期间，教育部提出“停课不停教，不停学”教

育保障措施，要求教师备完课、录网课、上网课以指导学生自
主学习[1]。在此阶段，学生自主学习情况得到改善，掌握了教
学平台、教学软件及教学媒体的使用方法，并初步形成学习素材
输入、素材加工处理及知识经验产出的在线自主学习策略。为保
持学生此种良性自主学习状态，进一步发挥线上学习自主开放、
灵活泛在的优势，笔者所提出的应用法学“双线混融”教学模式
以课前在线预习为先决条件。

首先，制作带有真实案例、慕课或微课视频、预习任务清单、
在线测试题的导学案，将应用法学课程知识寓于生活化与真实化
案例之中，初步实现理实一体，调动学生自主预习积极性。其次，
慕课及微课以时长为十五分钟以内的视频简要介绍案例分析方法、
案例分析所需要运用的应用法学知识等，降低学生案例分析难度。
再次，预习任务清单囊括本节课学习任务、预期达成的案例分析
结论、问题记录模块等，学生预习并填写完成后经线上平台传递
给笔者。最后，在线测试题用以检验学生预习情况，总结学生共
性问题。

笔者根据学生填写的预习任务清单、在线测试后台统计数据
捕捉学生学习难点、重点与薄弱环节并作为本节课教学需要突破
的重点，可保证精准施教。[1]

2   课中智慧交互：技术支撑，活动载体，深度学习
课堂教学是“双线混融”教学模式的关键环节，对此以信

息技术、新型教学媒体为支撑构建交互式、开放式智慧课堂。
结合学生预习情况确定课堂教学难点后，首先以“雨课堂”

“头脑风暴”功能请学生交流预习感受、收获，对案例的看法及预
解决对策。学生通过集体讨论提炼案例分析及案例问题解决所需
的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，初步形成案例分析思维导图。其次，将
学生划分为若干小组，秉承同组异质、异组持平的基本原则促成
学生间的优势互补，请学生阅读教材、阅读拓展性资料等进一步
深入分析案例，感受不同观点碰撞之下产生的新思维、新理解与
新角度。再次，请各个小组代表汇报讨论成果，借助“课堂投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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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形成小组相互评价，评选出最契合法律原则、案例情境的
案件处理方式与适用的法律条例。评分最高的小组可获得一次抽
取“课堂红包”的机会，进一步激发学生争先意识，以激励、鼓
励的方式发散学生思维、提升学生学习与讨论的主动性。最后，笔
者对学生案例讨论结果进行查漏补缺，根据预先确定的教学难点
拓展资料及相关案例，使学生形成发展观及普遍联系观，能够从
不同角度、维度看待相同的案件，以此提升学生法学实践力。[2]

3   课后自主探究：延伸效果，开放设置，自主实现
在课中智慧交互阶段，学生已经实现了应用法学知识的日

清日结与当堂内化，接下来的教学重点便是促成学生对应用法学
知识的灵活应用。基于此，笔者在“双线混融”教学模式中设置
了课后自主探究模块，请学生结合本节课所学的知识与技能、所
掌握的案例分析及案件审理方法等对具有相同情形的案件进行收
集与汇总。在资料收集过程中，学生需要选择具有权威性的案件
公示平台，对案件信息进行筛选、总结与归纳，理解其中的法律
适用条件等，可以成功将网络检索平台、网络媒介等转化为学生
自主学习“工具”，在培育学生信息素养的同时增强应用法学教学
与学生生活、社会实际的联系性，既可以丰富学生知识视野，又
能够为学生后续发展及就业奠定基础。除此之外，笔者会定期开
展社会调研及实践活动，请学生模拟法庭体验较为真实的案件审
理过程，学生自主收集相应的理论证据并对立案、起诉、辩论等
过程进行一一实践，可以提升学生法律综合素养，对接课堂教学。

4  结束语
后疫情时代，应用法学“双线混融”教学模式以课前在线

预习为前提，学生对案例信息进行加工处理、自主汲取，可以发
挥线上教学作用，激发学生个性化观点及见解；同时，以课中智
慧交互为核心，将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，以集体讨论、小组合作、
信息技术支撑突破教学难点，可促成学生深度学习；最后，以课
后自主探究为延伸，布置开放性及生活化任务，使学生体验应用
法学知识的实际应用过程，将信息化工具转化为学生信息收集及
探究的媒介，进而促成学生知行合一、学以致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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